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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梦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5日披露了《关于股

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刘梦龙拟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股份不超过1,545,29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刘梦龙先生减

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相关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存续期间上述股东未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减持公司

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变动情况，督促上述股东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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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刘梦龙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

况。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执行人 原因

刘梦龙 是 32250268股 100% 20.87%

2021年 12

月6日

2024年 12

月5日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

司法 冻

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刘梦龙 32250268股 20.87% 32250268股 100% 20.87%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外，

公司尚未收到与上述司法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或证明文件。

2、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

3、公司将与控股股东保持密切的沟通和联系，持续关注事项进展，并按规定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尚未收到上述司法冻结的相关法律文书，其正在

积极了解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原因并争取早日妥善解决。

4、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此次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事项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公司控制权等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需要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

情形。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9日

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林芝市分公司换证公告

事由：根据监管要求，许可证需要藏汉双语，在原证件基础上增

加了藏语。

机构名称：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林芝市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209542600；

经营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

动车商业保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除外）；责

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住所：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青年路恒丰汽修厂外门面

房；机构负责人：胡宁；机构电话：0894-5669322；邮编：860000。

特此公告

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昌都市中心支公司开业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我公司

昌都市中心支公司设立公告如下：

事由：2021年7月2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林芝监管

分局 《关于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都中心支公司开业的批

复》（林银保监复〔2021〕23号)，同意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

都市中心支公司开业；

机构名称：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市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209540300；

经营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

动车商业保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除外）；责

任保险；船舶/货运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住所：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马草坝体育路康巴商贸大

厦A栋4楼；

机构负责人：王维；联系电话：0895-4731655。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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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人履行业绩承诺补偿部分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的应补偿股份涉及股东1人，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22,849,909股，占回

购前公司总股本的1.15%。

2.�本次应补偿股份由上市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的股票于2021年12月

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一、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于2018年8月10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回购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议案》， 决定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注销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补偿股票102,735,926股,具体内容详见《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31）、《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8-59）、《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32）。

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12月30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股

票的议案》， 决定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补偿股票310,

608,523股,具体内容详见《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81）、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93）、《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85）。

二、本次竞得人履行业绩承诺补偿部分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一）藏格集团等四名补偿义务人履行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上市时与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藏格集团” ）、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鸿实业” ）、肖永明、林吉芳

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因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2016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未完成承诺业绩，未完成承诺业绩差值为124,654.56万元，藏格集团等四名补

偿义务人应向公司对应补偿股份合计为491,796,565股（对应补偿股份将由公司以人民币

1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2017年11月，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定向回购注销

藏格集团等四名补偿义务人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数78,452,116股。

藏格集团等四名补偿义务人尚未履行2017年业绩承诺股份补偿义务， 应补偿而未补

偿股份数102,735,926股；尚未履行2018年业绩承诺股份补偿义务，应补偿而未补偿股份

数310,608,523股； 藏格集团等四名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而未补偿股份合计413,344,449

股。

（二）竞得人履行业绩承诺补偿部分股份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藏格集团及其一致动人永鸿实业因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物权

一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1日10时至2021年10月22日10时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藏格集团持有的55,000,000股股票（首发后限售股）、永鸿实

业持有的26,000,000股股票（首发后限售股），上述股票合计81,000,000股于2021年10

月22日被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沙鸿运” ）竞得，并

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6.6.11规定：“承诺人作出股份限售等

承诺的，其所持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受让

方应当遵守原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 。 受让方应当在取得股份后，积极配合公司完成股份

回购注销义务， 受让方应回购注销股份数=受让方获得股份数X原补偿义务人应回购注销

股份总数/原补偿义务人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获得股份总数，即受让方应回购注销股份数=受

让方获得股份数X� 413344449/1465253119。 新沙鸿运作为补偿义务人，本次应补偿股份

数额为22,849,909股。

（三）回购注销价格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元回购新沙鸿运作为补偿义务人补

偿的22,849,909股股份并予以注销。

（四）回购注销股份完成进展

公司已按照规定办理上述竞得人履行业绩承诺补偿部分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截至

2021年12月9日该等股份已完成回购并注销。

（五）减资公告相关情况

2021年10月1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2021-105），自上述公告发布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关于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要求。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藏格控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份回购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20,293,362 76.25% -22,849,909 1,497,443,453 75.9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73,486,160 23.75% 0 473,486,160 24.02%

三、股份总数 1,993,779,522 100.00% -22,849,909 1,970,929,613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2020年度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0.11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0.12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10日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0年7月30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569号文同意注

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000.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73.515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35%，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76.4849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714,849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72.4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550,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52%。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57.80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2月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禾迈股份”股票25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2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557.80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

应于2021年12月13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2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12月14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

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915,616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2,042,368,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117524%。

配号总数为24,084,737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24,084,73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722.50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92.65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788,349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4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3,476,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7.52%。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88689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2月10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1年12月13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杭州禾迈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0日

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2,396.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563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

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

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

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2,396.00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00%,本次公

开发行后总股本为9,582.17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养

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19.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战略

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

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93.3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2.8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2021年12月16

日（T+2)刊登的《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2月13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中证网（网址：http://www.cs.com.cn）；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0日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环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689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00,431,800股，发行价格为15.42元/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030.2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3,012.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04.28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038.9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2月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0,141,68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89,984,844.3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47,31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813,535.6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2月8日（T+2日）结束，经核查确认，有1家网下投资者

因被中国证券业协会采取暂停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资格六个月的自律管理措施， 其管理的10

个配售对象不具备配售资格，本次发行最终不予配售，其合计初始配售数量为4,800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证券账户

初步配售股数

(股)

1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东方红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927640 480

2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水滴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2719573 480

3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稳健增长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928484 480

4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稳盈FOF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2388958 480

5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1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602020 480

6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510891 480

7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20521 480

8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24672 480

9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12861 480

10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883339782 480

合计 - 4,800

除不具备配售资格的配售对象外，其余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情况如下：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033,2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4,711,944.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80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4,016.0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陈森洁 陈森洁 480 7,401.60 - 0 480

2

杭州泰德瑞克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杭州泰德瑞克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80 7,401.60 - 0 480

3 胡旭初 胡旭初 480 7,401.60 - 0 480

4 林建新 林建新 480 7,401.60 - 0 480

5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聆泽稳健母基金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80 7,401.60 - 0 480

6

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480 7,401.60 - 0 480

7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480 7,401.60 - 0 480

8 杨孝波 杨孝波 480 7,401.60 - 0 480

9

浙江桢利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桢利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480 7,401.60 - 0 480

10 周建富 周建富 480 7,401.60 - 0 480

合计 4,800 74,016.00 - 0 4,8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中因部分配售对象不具备配售资格而取消配售的股份，及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

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56,911股，包销金额

为3,961,567.62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2558%。

2021年12月1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26209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箱：project_wcipo@citics.com

发行人：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0日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光股份”、“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４７９６

末“

５

”位数

３３８８８

，

４６３８８

，

５８８８８

，

７１３８８

，

８３８８８

，

９６３８８

，

０８８８８

，

２１３８８

末“

６

”位数

９８４３２２

，

４８４３２２

末“

７

”位数

９７７２０８１

，

１７７２０８１

，

３７７２０８１

，

５７７２０８１

，

７７７２０８１

，

７８２８６８５

，

２８２８６８５

末“

８

”位数

３１９６２８７９

，

５１９６２８７９

，

７１９６２８７９

，

９１９６２８７９

，

１１９６２８７９

末“

９

”位数

１３８６７２８８３

，

０７５５１５８２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８

，

５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

５００

股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光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３６６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２７．８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的差额

２５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２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３１１．９１２５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

，

５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２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２７５０２５４％

，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５

，

４７１．９４８６２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３７４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４７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

，

７９８

，

８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８７４

，

４４０ ５５．４０％ １８

，

２３３

，

６０２ ７０．８１％ ０．０３７４０６５６％

Ｂ

类投资者

５２

，

４７０ ０．６０％ １５９

，

６３６ ０．６２％ ０．０３０４２４２４％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８７１

，

９８０ ４４．０１％ ７

，

３５６

，

７６２ ２８．５７％ ０．０１９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８

，

７９８

，

８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５８８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座

１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

、

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